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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信船舶〔2026〕174号

 

关于举办“苏技匠心”江苏百万工匠职业技能
竞赛活动——2026年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 

电焊工技能大赛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交通运输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总工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集群，

江 苏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

文件 

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江 苏 省 总 工 会 

中 国 船 级 社 江 苏 分 社 

江苏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

江 苏 省 造 船 工 程 学 会 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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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、制造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大

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提升全省船舶与海洋工

程装备行业电焊工的职业技能，促进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，

以赛促学、以赛促训、以赛促建，带动技能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，

经研究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、省总工会、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、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、

省造船工程学会决定联合举办“苏技匠心”江苏百万工匠职业技

能竞赛活动——2026 年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。

为切实办好大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参赛对象 

江苏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从事电

焊工职业的在职职工和所设焊工专业（职业）的各级各类职业院

校（含中职、高职和技工院校）全日制在校生，均可报名参加相

应组别的竞赛。 

二、组队方式 

（一）分组原则。本次竞赛分设区市职工组、规模以上企业

职工组、学生组（不含各类院校教师），竞赛按同职业同组别的

原则进行。 

（二）组队形式。 

1. 规模以上企业队。近三年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制造能

力 10万载重吨以上的骨干企业单独组队（名单见附件 3），不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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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的从事焊接职业的企业在职职工在所在市参加选拔。 

2. 设区市代表队。包括设区市职工队和学生队，由本地船

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企业的在职职工和职业院校的在校学生经选

拔后产生的优胜选手组成。学生队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、高级技

工学校（含高职院校）学生划分为中级和高级两个级别。 

（三）组队名额。规模以上企业队每队名额为 5名，其中领

队 1名、教练 1名、选手 3名，冠企业名；各设区市代表队每队

名额为 11名，其中领队 1名、教练 3名、职工队选手 3名、学

生队选手分中高级别每级别 2名，冠所在市名。决赛承办地可增

加 1名选手参加决赛，但该选手只计个人名次，不记团体成绩。

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称号及在 2024年和 2025

年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中已取得“全国技术能手”申报资格的人员，

不得以选手身份参加本次大赛。 

三、竞赛标准 

此次竞赛职工组以《焊工国家职业标准》高级工（国家职业

资格三级）以上要求为基础；学生中级组以《焊工国家职业标准》

中级工（国家职业资格四级）以上要求为基础；学生高级组以《焊

工国家职业标准》高级工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）以上要求为基础，

依据船舶行业职业岗位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组不同组别的特点统

一组织命题。竞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，分别占总成绩

的 30%和 70%，竞赛技术要求另行下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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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时间安排 

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。各设区市和单独组队企业应于

2026 年 7 月 31 日之前完成预赛的选拔和组队，并于 2026 年 8

月 15 日之前将组队及参赛选手报省竞赛组委会办公室。全省决

赛安排在 2026年 10月中下旬，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省级决赛符合条件的选手，按规定核发相应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（以选手报名信息为准）。 

（二）对职工组（含设区市职工队和规模以上企业职工队）

获得前 3名选手和第 4、5名选手的选送市和企业，对学生中级

组、高级组竞赛中获得前 5名选手的选送院校，各赛区可参照本

奖励规定制定本赛区的奖励办法。 

（三）参赛选手在比赛中需申请船舶焊工能力认证证书的，

对达到中国船级社焊工考试规则要求的选手，可由中国船级社江

苏分社发给相应船舶焊工能力认证证书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大赛成立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（见附件 1），全面负责竞赛

的组织管理工作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（见附件 2），办公室设在

省工信厅船舶处，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实施和相关工作。各设区

市工信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成立本赛区组织机构，负责组

织、指导本地区的竞赛工作，并上报省组委会办公室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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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筹划，广泛发动，将竞赛活

动与加强企业管理、建立现代造船模式、苦练内功、增强核心竞

争力有机结合起来，并以此为契机，推动船舶海工产业技能人才

队伍建设，为新一轮发展储备技能人才。同时，要同心协力，步

调一致，按时序节点要求，共同搞好竞赛活动。 

联系方式： 

江苏省工信厅船舶处 

联系人：刘绪兵，电话：025-69652929 

电子邮箱：gxtcbc@126.com 

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

联系人：刘雪扬，电话：025-84329425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联系人：柳  宁，电话：025-83202330 

江苏省总工会 

联系人：张  波，电话：025-83536239 

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

联系人：刘海燕，电话：025-66668672 

 

附件：1．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

2．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 

室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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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规模以上企 

业单独组队名单 

 

 

 

   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
 

 

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江苏省总工会 

 

 

 

 

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    江苏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

 

 

 

江苏省造船工程学会 

2026年 6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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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 

组委会成员名单 

 

主    任：李  锋 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、省国防科 

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主任 

副 主 任：顾  潮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

王树华  省总工会副主席、一级巡视员 

董志海 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

二级巡视员 

庄  重 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总经理 

嵇春艳  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、江苏科技 

大学校长 

方建华  省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 

委    员：程梦玮  省工信厅船舶处处长 

张  建 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

水上执法监督局局长 

李建方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 

建设处处长 

张  姿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

杭仲九 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副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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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志勇  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

谢  荣  省造船工程学会秘书长 

邱  涛 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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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 

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 
 

办公室主任：程梦玮（兼） 省工信厅船舶处处长 

副主任：包  瑞   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

水上执法监督局副局长 

柳  宁  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 

能力建设处副处长 

张  波  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副部长 

刘海燕   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建造海工处处长 

袁石英   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 

成  员：刘  成    省工信厅船舶处副处长 

刘绪兵    省工信厅船舶处四级调研员 

於  锐   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

水上执法监督局船检业务组负责人 

张  鲲  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 

能力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 

郑建俊  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四级 

调研员 

钱建魁   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建造海工处高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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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伟伟    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处 

办公室主任 

谢  荣    省造船工程学会秘书长 

汪海云   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六级职员 

李沐阳   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竞赛科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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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第十届全省船舶行业电焊工技能大赛 
规模以上企业单独组队名单（按地区排列） 

序号 企  业  名  称 

1 招商局金陵船舶（南京）有限公司 

2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

3 启东中远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

4 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

5 招商局重工（江苏）有限公司 

6 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7 南通中集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

8 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

9 惠生清洁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10 江苏海通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

11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

12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

13 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扬州鼎衡船厂有限公司 

14 江苏苏豪创科造船有限公司 

15 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

16 江苏省镇江船厂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17 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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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扬子江船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19 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 

20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6月 15日印发 

 


